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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31         证券简称：百达精工         公告编号：2020-062 

 

浙江百达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浙江杰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续租厂房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百达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台州市百达

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达机械”）与浙江杰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江杰瀛”）续签《厂房租赁合同》，公司续租浙江杰瀛位于台

州市椒江区三甲创业路 22号厂房，涉及租赁厂房总层数 3层共计 15346

平方米以及东面空地 882 平方米，租赁期限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9月 30日，租金共计 4,073,259元（不含税）。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公司过去 12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

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百达机械目前无自有厂房，无法开展生产，于 2015 年 4 月 1 日起租赁浙江

杰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位于台州市椒江区滨海工业区创业路 22 号的厂房及空

地，并于 2020 年 4 月 1 日续租厂房 15346 平方米及空地 882 平方米。租赁期限

自 2020 年 4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租金共计 4,073,259元（不含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

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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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次关联交易，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

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 浙江杰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地址 台州市经济开发区东海大道 281号 

主要办公地点 浙江省台州市 

法定代表 陈富林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整 

主营业务 

金属材料压延加工；钢冶炼；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批发、零售；训练健身器

材、电子元件、电子工业专用设备、电动机、电焊机、发

电机、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塑料制品、电动自行车配件制

造、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自有房屋出租 

关联关系 
浙江杰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阮吉林之

亲属控制的企业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协议双方 

出租方（下称甲方）：浙江杰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承租方（下称乙方）：台州市百达机械有限公司 

（二） 租赁物概况 

拟租赁厂房为：厂房总层数 3层共计 15346 平方米，单价为 14.2元/平方米

/月（不含税），东面空地 882平方米，单价 9.5 元/平方米/月（不含税）。 

甲方用于出租的厂房的土地使用权以出让方式取得，该厂房及所在地块房屋

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归甲方所有。 

（三）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自 2020 年 4月 1日至 2021年 9 月 30日止。 

（四）租金 

1．租金共计 4,073,259 元（不含税）；租金应自本合同签字的当天由乙方向

甲方缴纳半年度的租赁款，以后每半年度的租金在半年期限届满前十五天为缴纳

时间。 

2.若乙方提前退房，需提前三个月向甲方提出书面请求，并经双方协商同意

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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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乙方退房后，将甲方厂房恢复原貌。 

（五）关于房屋租赁期间的有关费用 

在租赁期间，水、电费用由乙方按实支付。 

（六）租赁物的管理和保养 

1.在租赁物内，乙方如需对租赁物进行装修，须将整个装修方案向甲方申请，

并提交装修施工方案，征得甲方同意后方可装修。 

2.乙方在租赁期内，要爱护好租赁物内的各种建筑物和水、电设施，如有损

坏，乙方要负责修复，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 

3.乙方在租赁期内，必须做好安全生产、环保、用电、防火防盗等各项措施，

涉及到以上法律法规问题，均由乙方负责。 

4.在租赁物的租赁期间，如遇国家建设需要征用、拆迁或不可抗力之因素，

造成租赁合同无法履行，双方协商解决。 

（七）双方违约责任 

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不得单方面解约，经双方共同协商后决定。 

四、关联交易定价 

百达机械与浙江杰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租赁价格，按当地厂房租

赁的市场价格，按实际发生支付水电费，付款方式为现金支付。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百达机械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2020年 8 月 1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向浙江杰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续租厂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董事阮吉林回避表决。 

（二）2020年 8 月 10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向浙江杰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续租厂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

会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台州市百达机械有限公司向浙江杰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续租厂房在百达机械目前无自有厂房，无法开展生产的背景下，为顺利进行生产

经营而进行的关联交易，价格按当地厂房租赁的市场价格，按实际发生支付水电

费，符合关联交易价格公允的原则，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台州市百达机械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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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向浙江杰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续租厂房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全资子公司台州市百达机械有限公司向浙江杰瀛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续租厂房在百达机械目前无自有厂房，无法开展生产的背景

下，为顺利进行生产经营而进行的关联交易，价格按当地厂房租赁的市场价格，

按实际发生支付水电费，符合关联交易价格公允的原则，其审议、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台州市百达机械有限公司向浙江杰瀛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续租厂房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 

4、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百达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11日 

 

 


